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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1          证券简称：*ST 工新       公告编号：2018-054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

划出售资产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与有关各方初步研究和论证，本次

筹划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14日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2018-023）。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14日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2018-033）。  

因公司此次出售资产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工作量较大，对标的资产的尽职

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善，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后 2个月内复牌。 

2018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年 5月 14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

过 1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 

（1）出售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此次出售资产包括公司持有的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 100%之股权、

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之股权、哈尔滨红博物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64.22%之股权，以及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

城土地、房产、物业等相关资产（以下简称“红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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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6月 20日，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

币，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经营、在国家政策准许的范围内从事商场内商业物业管

理。 

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7月 21日，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经营；公共场所卫生；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

售；经营性停车场；电信业务经营。庆典礼仪服务；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

网络技术服务；为企业提供展览展示信息服务；接受委托从事委托方的企业管理；

按行业主管部门核定的范围从事物业管理；批发、零售；日用百货、玩具、珠宝

首饰、钟表、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数码电器、化妆品、眼镜、农副产品；建筑

物清洁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摄影服务；汽车租赁；企

业营销策划。 

哈尔滨红博物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注册资本

9,501.7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娱乐场所；

互联网上网服务；电影放映；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健身服务；保龄球服

务；杂技表演；发及美容服务。经销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珠宝首饰、

眼镜、数码产品、厨房用具、家用电器、办公用品、医疗器械、服装鞋帽；滑冰

室内场所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网络技术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接受委托从事餐

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房地产信

息咨询；室内装饰设计；摄影服务；保洁服务；汽车租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

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城市停车场服务。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城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1日，为公司分公司，经营范围为在国家政策准许的范围内从事商场内商业物业

管理。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情况 

由于公司与原定标的资产龙利得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利得”）

及其股东就交易条件等未达成一致，因此公司决定暂不将龙利得纳入本次重组标

的范围。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江苏哈工药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哈工药机”)的 100%股权。 

哈工药机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

为研发、制造、加工及销售：制药专用设备及生产线、食品专用设备及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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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磨碎器、电子测量仪器、光电一体化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上销售：食品磨碎器、光电一体

化设备、电子元器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哈工药机是哈

工大机器人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总部设在哈尔滨，是专业从事食药生产智能装备、

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工厂集设计、研发、生产及技术服务、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 

哈工药机的第一大股东为哈尔滨工大智慧工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工

厂”），持有哈工药机 41%的股权；智慧工厂实际控制人为哈尔滨工业大学，间

接持有智慧工厂 40%股权。由于智慧工厂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因而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方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包括出售红博资产以及拟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哈

工药机 100%股权，并视情况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公司还需结合对标的公司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情况进

行综合评价后，与交易对方进一步商讨和论证具体交易方案，因此具体交易方式

可能根据交易进展情况进行调整，尚未最终确定。 

3、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沟通、协商的情况 

（1）出售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收购方香港盈科拓展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开展对红博资产的评

估、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情况 

公司正在积极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等具体事项进行沟通、协商，公司与智

慧工厂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意向性协议》。上述协议仅为公

司与智慧工厂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股权事项达成的初步合

作意向，不具备法律效力，待双方充分沟通后共同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交易

协议。 

4、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调、审计、评估工作的具体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有序开展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公司

聘请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公司将协调和推进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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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法律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开展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现场工

作。 

5、是否需要取得有权部门的前置审批意见及目前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需取得国家工信部的前置审批。截至目前，公司尚在准备报送工信

部的相关材料。 

二、申请延期复牌的原因 

因本次交易工作量较大，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善，对标的资

产的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为确保本次交易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延期复牌。 

三、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信息公平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同意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年 5月 14日起继续停牌，预计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就交易

细节与交易对方进行谈判，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